附件3
自筹资金承诺书
隆德县林业和草原局：
为确保2026年自治区财政支农-隆德县中药材产业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顺利实施，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，确保自筹资金配到到位，我单位就项目自筹资金相关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充分认识自筹资金对本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，严格按照项目方案要求，足额筹备并及时投入自筹资金，确保自筹资金与自治区财政补贴资金协同使用，保障项目各项实施内容顺利推进，不因自筹资金不到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、质量及绩效目标实现。

二、我单位承诺自筹资金共计____万元，资金来源合法合规（可详细说明资金来源，如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等），不存在任何违规集资、借贷等违法违规情形，确保资金能够按时足额到位。

三、自筹资金将严格按照项目方案及相关财务管理制度使用，专项用于本项目建设，重点用于补充财政补贴资金不足部分，包括但不限于中药材种植、加工设备购置、试验研究、种苗培育、品牌建设、技术培训等与项目相关的支出，不挪作他用、不挤占挪用。

四、建立自筹资金专账管理机制，准确核算自筹资金收支情况，主动接受项目领导小组、财政、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自筹资金来源证明、使用凭证、账目等相关资料，配合做好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工作。

五、若未能按时足额筹集并投入自筹资金，导致项目建设滞后、质量不达标或无法完成绩效目标，我单位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项目实施资格、追回财政补贴资金、承担项目损失等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。

六、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项目全部验收合格、资金使用完毕之日止。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